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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 合 國 

安 全 狸 事 會 

正 式 紀 錄 

第 五 十 二 次 會 , 

一九四六年八月七日星期三午後三時三十分 

在紐約亨利赫德遜旅館舉行 

主席：Mr. E . N. VAN KLEFFENS ( 荷 蘭 ) 

出 席 者 ：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： 澳 大 利 亞 . 巴 

西 . 中 國 . 埃 及 . 法 蘭 西 . 墨 西 哥 . 荷 蘭 . 波 

蘭 . 蘇 聯 . 英 聯 王 國 ，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。 

十 . 臨 B 

― . 通 過 議 事 日 程 。 

二. 祕 書 長 關 於 安 全 理 事 會 澳 大 利 亞 代 表 全 

權 證 書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之 報 吿 （ 文 件 

S / m ) 。1 

三. 新 會 員 國 資 格 審 査 委 員 會 主 席 於 一 九 四 

六年八月二日致安全理事會主席之公函 

(文件S/117)? 

十一.主席選定應用語文 

主席：依照議事規則第四十一條，安全 

理 事 會 之 兩 種 應 用 語 文 爲 英 文 及 法 文 。 英 文 

及 法 文 皆 非 本 席 之 本 圃 語 ， 而 本 人 對 該 兩 種 

語文同樣贊同，故擬於擔任各次會議主席時， 

輪 流 應 用 之 。 本 人 前 次 已 用 英 文 ， 故 如 獲 諸 

位認可，今日擬用法文主持會讒。 

1.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:第一年第二輯補 

編第三號附件四。 
2 .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：第一年第二輯補 

鵃第三號附件五。 

十二 i過議事日程 

主席：議事日程之第一項爲臨時議事日 

W-之通過。如無異議，卽作爲逋過。 

(璣事日程通過） 

十三.澳大利亞代表之全櫂證誊 

主席：議事日程之第二項爲祕書長關於 

安全理事會澳大利亜代表之全權證書向安全 

理事會所提之報吿。該文件業經分發。若無 

意見，本人提議作爲通過。 

(報吿通過） 

十四.新會員國資格審查委 

員會主席之公函 

主席：議事日稃之次一項爲吾人今日討 

論之主耍問題，卽新會員國資格審査委員會 

主席於一九四六年八月二日致安全理事會主 

席之函件。 

本 人 現 請 代 理 祕 書 長 宣 讀 此 文 件 。 

代理祕書長（Mr. Sobolev)： 

"敬啓者，本委員會!衣安全理事會一九 

四六年五月十七日及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四 

日之決議棻受託*1於請求加入聯â":國之申請 

從事審査，遵於一九四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及 

八月一日舉行首兩次會瀵。 

九 



各該次會議專就本委員會之工作作一般 

之討論。於討諭時，本委員會曾審讒是否有 

權 考 盧 申 請 國 及 非 安 全 理 事 會 理 事 國 之 聯 合 

國會員國所提出之聲述，並是否有櫂請各該 

國 家 供 給 情 報 。 " 

下列二決議案當經過半數表決通過： 

― . 澳 大 利 代 表 圑 之 決 議 棻 ： ' 本 委 員 

會將考慮任 fpj申請國或聯合國任何會員國 

就 有 關 申 請 之 事 實 所 提 出 之 書 面 聲 明 ， 該 

項 聲 明 係 有 關 本 委 員 會 巳 受 命 審 査 之 申 請 

書 者 。 ' 該 決 議 案 表 決 結 果 如 下 ： 七 票 贊 

成，一票反對，三票棄櫂。 

二 . 中 國 代 表 圑 之 決 議 案 ： ' 本 委 員 會 

認爲有櫂請各會員國政府或各申請國供給 

有關理事會所接到申請書之情報。'該決議 

案表決結果如下：八票贊成，兩票反對， 

本 委 員 會 之 少 數 意 見 認 爲 本 委 員 會 通 過 

該 二 決 議 案 ， 實 巳 超 出 其 任 務 規 定 之 範 圍 ， 

本人謹依本委員會之意旨，請台端將各該決 

議案提請安.全理事會注意爲荷。此致 

主 席 閣 下 。 " 

主席：請問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國代表是 

否窜耍其他情報。如需耍，本人可請該委員 

會主席參加安全理事會，以便供給吾人所需 

耍之情報。 

如 無 人 請 求 補 充 情 報 ， 現 卽 開 始 討 論 。 

Mr. GROMYKO(蘇聯）：本人願對該委員會 

之報吿略表意見。安全理事會設立該委員會 

審査若干國家請求加入聯合國之申請書，自 

須助成安全理事會在該方面之工作，對於請 

求爲聯合國會員國諸圃之申請書亦須作鎭密 

之 審 査 ， 並 將 其 建 議 提 交 安 全 理 事 會 考 慮 。 

該委員會如欲完成其工作，必須審査其認爲 

必要之一切事實，及有關各入會申請書之諸 

種資料。因此，該委員會之必須審査有關中 

請入會問題之種種事實及資科，原屬毫無疑 

義。此乃該委員會之職務，否則卽不能在該 

方面對安全理事會盡其襄助之責。 

但該委員會是否宜直接向各申請國或聯 

合 國 會 員 國 要 求 其 他 種 種 之 補 充 資 枓 及 情 

報，則本人甚爲懷疑。余認爲僅安全理事會 

有 此 權 限 。 該 委 員 會 僅 爲 一 輔 助 工 作 機 關 ， 

其創立之唯一目的，爲就申請加入聯合國各 

國之申請書作一初步之審査，並提出其建議。 

該委員會於審査此等申請書時，應研究 

並利用诙憲章而設立之安全理事會所有之資 

料。 

另一問題卽是否任何政府之來文，可不 

經安全理事會之考慮，逕送該委員會。此等 

來文或未涉及任何重要之原則問題，則在此 

情 形 下 ， 可 由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直 接 提 交 該 委 

員貪，彼於必要時，可與安全理事會理事國 

代表舉行磋商，原無須召集安全理事會以決 

定 某 國 之 某 件 來 文 是 否 應 交 該 委 員 會 審 議 。 

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經 與 各 理 事 國 代 表 磋 商 後 ， 

卽可將有關資料轉送該委員會，如此辦法卽 

巳足矣。 

如 有 原 則 上 之 問 題 發 生 時 ， 自 應 在 安 全 

理 事 會 會 議 中 審 議 之 。 在 此 種 情 形 下 ， 經 安 

全 理 事 會 之 決 定 ， 始 可 將 此 項 資 料 轉 送 委 員 

會。 

此 均 爲 本 人 對 申 請 書 審 査 委 員 會 報 吿 之 

意見。 

本 人 認 爲 該 委 員 會 在 其 以 往 會 讒 中 ， 自 

定 其 關 於 審 査 申 請 書 之 職 權 ， 實 已 逾 分 。 余 

特 指 該 委 員 會 直 接 向 各 國 作 適 當 諮 詢 之 決 讒 

而 , ， 本 人 特 重 申 前 E , 僅 依 聯 合 國 憲 章 設 

立之安全理事會始有此櫂，且安全理事會可 

於認爲適宜及必耍時將一切有關申請入會之 

資 枓 及 文 件 送 交 該 委 , 會 審 査 ， 請 注 意 本 人 

着 重 " — 切 " 二 字 。 

本人對此報吿目下無其他意見。 

Mr. JOHNSON (美國）：安全理事會自有櫂 

覆審其委員會之任何行動，惟以該委員會通 

過該兩'决議案之情W度之，該委員會之過半 

數代表，甚或安全理事會之過半數代表，顯 

巳認爲此等決議案之通過，爲該委員會職櫂 

之合法行使。 

—〇 



吾人在該委員會中之態度，自始郎認爲 

該委員會應有範園廣閬之櫂力以解釋其自身 

之 任 務 規 定 。 吾 人 相 信 安 全 理 事 & 設 置 該 委 

員會，令其審査申請事件並提呈報吿，其用 

意爲該委員會應採取必耍步驟，從有權威方 

面 搜 集 ^ 項 情 報 ， 以 擬 具 一 有 盆 之 報 吿 。 

吾 人 始 終 感 覺 ， 該 委 員 會 對 申 請 國 或 與 

某 新 會 員 國 入 會 事 特 別 有 關 之 聯 國 會 員 國 

或 能 供 給 之 資 料 ， 如 未 予 以 徵 集 s 考 盧 ， 則 

其提交理事會之報吿之價敏，勢必甚鮮。 

該 委 員 會 由 安 全 理 事 會 設 立 ， 係 安 全 理 

事 會 全 體 組 成 之 委 員 會 ，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每 一 

理事圃均有代表出席。依理事會之原意，該 

委 員 會 應 爲 一 審 査 團 體 ， 其 任 務 爲 鑑 定 證 

據 ， 幷 以 其 結 論 陳 報 理 事 會 。 若 待 該 委 員 會 

向安全理事會陳報以後，有關國家再向理事 

會提出新證據，而便理事會費時勞祌，重作 

該 委 員 會 所 應 作 之 事 ， 吾 人 難 以 相 信 此 卽 安 

全 理 事 會 之 初 意 。 

事實上該委員會自始卽根據該兩決議案 

所 規 定 之 櫂 限 進 行 工 作 。 於 首 次 會 議 中 ， 

卽曾譏'决請祕書長轉請各申請國政府在紐約 

駐派代表，以便答覆該委員會認爲必耍之問 

題。 

此 項 決 定 發 生 在 先 ， 該 委 員 會 主 席 來 函 

中所稱二'决讒案則係在該委員會後一次會讒 

中提出，當時並無對之持異議者。 

且當該兩決議案由該委員會討論時，美 

圃代表曾鄭重申明，謂如該兩決議案通過後 

有 任 何 會 員 欲 向 理 事 # 申 訴 時 ， 則 該 委 員 會 

於理事會梂取決定以前，應依據決議案之規 

定暫停行動。當時並無任何代表向該委員會 

表 示 欲 向 理 事 & 申 訴 。 故 該 委 員 會 第 三 次 及 

第四次會議均當然認爲委員會可接受任何申 

請國或聯â "國任何會員國就該委員會奉命審 

査之中請書所提之有關事實之書面聲明。 

希臘代表茇依據此決議案之規定，向該 

委 員 會 提 出 備 忘 錄 一 件 ， 現 正 由 該 委 員 # 各 

委員研究中。同時聯合圃祕書處已電請各申 

請國派代表驻在聯合圃所在地，俾便答覆疑 

問 。 阿 爾 巴 尼 亞 及 外 約 但 之 答 覆 業 經 收 到 ， 

阿爾巴尼亜之代表且巳到達紐約。 

故本人認爲該委員會有櫂作該兩決議案 

中之決定，而該委員會亦已將該兩案提供安 

全 理 事 會 參 考 。 本 人 認 爲 該 兩 決 議 案 之 通 

過，將便利而不致阻滯該委員會之實際工作。 

本人願指明者卽該委員會業已依據該兩 

'决遘案之規定開始工作，並無任何會員國表 

示反對，則經驗巳明示該委員會所採途徑甚 

爲適當。無論如何，本人認爲確屬如此。但 

他人之意見容或相反。故余個人以爲殊無改 

變目前實際情形之理由。 

夏晉鳞先生（中國）：本人知第二決璣案 

爲中國代表團所提出。本人似不必袒護或贊 

助該委員會中國代表之每一行動，蓋此究係 

該委員會全體，而非某一代表圑之工作。 

且每一代表於參加此頹討論前，並非皆 

有機會與其本國代表圑同人磋商，此點諸位 

想亦同意。故本人發; Î決無爲屮國代表辯護 

之意。 

據本人觀之，該問題有兩方面。一爲法 

律方面，蘇聯代表提出之意見，具有相當理 

由，該委員會可能或已起越其任務規定中所 

載之郴限，惟本人不能確言其如此。另一方 

面，該兩'决讒案似頗合理，因其目的，有如 

美國代表適所述者，純在便利該委員會之工 

作。舉例言之，若此決讒案以不同之方式提 

出，謂該委員會如欲由申請國政府镀得任何 

情報時，須經由安全理事會爲之。果爾，則 

本人殊不知安全理事會如何可以担絕是項請 

求。蓋其目的純爲傻得情報也。 

以余度之，該委員會爲避免此湩不必耍 

之手續起見，乃決定直接辦理之方式。 

故無論法律方面如何，本人對此兩決議 

案覺無反對之必要，蓋其唯一目的原在便利 

該委員會之工作也。 

Mr. HASLUGK (澳大利亞）：新會員國資格 

審査委員會兩決識案中之一，爲澳大利亞代 

表團所提出者，本人願簡述吾人提出該案之 

原意。 

在最！ I J ,吾人以爲該委員會根本無須有 

此類決議案，蓋該委員會旣經派定，其職責 

亦己明定，則自可假定其同時賦有執行其職 



責之櫂力。美國代表業經申明，該委員會乃 

根據此種假定而進行工作。 

嗣該委員曾考盧或徵求書面聲明之櫂， 

復爲委員會中某一會員提出質間。至此，委 

員 會 該 間 題 乃 不 得 不 加 以 闡 明 ， 同 時 對 該 

委員會能爲與不能爲之事，亦須予以規定， 

以利其內部工作之進行。 

於此種情《下，澳大利亞代表圑乃提出 

該兩決議案中之第一棻，以黧明白規定該委 

員會可考盧向其提供之書面聲明。其後中國 

代表提出第二決議棻，以冀明白規定該委員 

會亦有査訊之權。該委員會對此兩案均由過 

半敫贊成，而予以通過。 

本人認爲該委員會若無接受及徵取情報 

之 權 ， 則 於 執 行 所 負 重 任 時 ， 勢 必 備 受 孽 

肘，自不待言。 

本人所見於蘇聯代表之言論者，彼並不 

反對有關接受情報之第一決議案，但認爲該 

委員會又主張其有櫂向各國政府耍求情報， 

實已超越其櫂力範圍。 

本代表圑對此意見礙難苟同，因吾人認 

爲一個委員會必須具有充分櫂力以行便其職 

務。且該委員會所代表之各國，亦卽安全理 

事會所代表之各國，委員會各代表與其駐安 

全理事會各首長自有經常之接觸，則如謂該 

委員會可能作安全理事會所不願作之事，似 

難置信。 

據 余 想 像 ， 在 任 何 情 ^ 之 中 ， 該 委 員 會 

決不致要求非理事會所能接受之情報，因此， 

吾人認爲蘇聯代表之反對容許該委員會行 

此項職權，與實際情形略有出入。 

吾人嘗見安全理事會對聯合國之其他機 

關有所猜忌，但若對其自身創立之機關亦作 

猜 忌 之 態 , 則 非 吾 人 之 初 衷 。 

M r . F A W z i (埃及）：本人首欲解釋一似 

乎矛盾之事。埃及代表圑雖明知該委員會迅 

速 圓 满 完 成 其 任 務 之 重 耍 ， 而 對 澳 大 利 及 

中國之提案均放粲其表決權。 

本代表圑所以放棄其表決櫂者，因對該 

委員會將安全理事會所予之委任擅自解釋之 

權，發生嚴重之懷疑。同時又深知該委員會 

另有其他公務待辦，故吾人認爲不如將此事 

提交安全理事會，俾理事會對該委員曾之任 

務規定盡其解釋之責。 

本人茲願重申該委員會應有充分之櫂力 

及廣泛之工作範園，俾能趕速澈底進行其工 

作。或謂某某櫂限專屬安全理事會，然理事 

會仍不妨將該櫂限分授該委員會。此事實甚 

重耍，蓋吾人所有之時間原屬有限也。 

如吾人將授予西班牙問題小龃委員會之 

委任加以參考，並將該小組委員會爲完成其 

工作所搜集情報之各種連繫及來源，加以比 

較，本人以爲或不無裨盆。 

Mr. PARODI (法國）：就厳格之法律觀點 

言 ， 在 規 定 安 全 理 事 會 及 該 委 員 會 工 作 之 

文件中，本人未見有任何規則或條文禁止該 

委員會持有兩決議案中所規定之權限。 

安 全 理 事 會 議 事 規 則 第 三 十 九 條 规 定 ， 

理事會可邀請會員國，祕書處或其也其認爲 

勝任之人員供給情報。該條給予安全理事會 

若干權力，但並非謂該理事會所設之各委員 

會卽不能有相似之權力。而另一方面，設立 

該委員會之決譏案，僅囑其進行硏究及擬具 

報吿而已。 

該 項 條 規 之 原 文 旣 未 引 起 法 律 上 之 爭 

論，則爲便宜行事起見，自應予該委員會以 

兩該決璣案中所規定之權力。 

如該委員會擬作一愼重之研究並向安全 

理事會提具一有用之報吿，則首須硏究其所 

受託處理之問題。故該委員會不但須審査一 

切已有之情報，且於已有情報不敷時，應設 

法逯得其他情報；尤於對其所考慮之某一問 

題有異^提出時，顯應就此等異 i i i加以硏究。 

本 人 願 更 進 一 ; t 。 於 該 委 員 會 討 論 時 ， 

—般均表同意，大會旣爲對於此 f t中請事項 

之最後決定機關，卽可經常根據憲章賦予之 

權力以聽取任何國家所欲提出之異議，固無 

論該阈是否爲安全理事會之理事國也。 

本人茲願指明者，如吾人必須等候此案 

提交大會後，始能就可能提出之異議對之作 

充分之研究，則揆諸情理，良有未宜。安全 

理事會旣須向大會作建議，勢必收集一切情 



報，俾於最後提交大會。則依此正當稃序之 

同 一 理 由 ， 適 用 於 安 全 理 事 會 與 大 會 間 者 , 

亦應適用於新會 員國 資格審査委員會與安全 

理事會之間。 

此爲本人所欲發表之意見，亦卽本入所 

以 贊 成 該 委 員 會 所 通 過 兩 決 , 案 之 理 由 。 

M r . MiCHALOWSKI (波蘭）：波蘭代表圑在審 

査 委 員 會 屮 曾 投 菓 反 對 中 國 代 表 M 提 出 之 決 

遘案，對於澳大利亞之決璣案，放棄表決權。 

在原則上，吾人並不反费考盧有關申請國之 

事實聲明及要求其他情報之權，惟吾人認爲 

該委員會通過兩決議案時，已起越其權力及 

任務規定。請諸君注意一前例。本理事會之 

西班牙問题小組委員會曾經理事會特授徵取 

情報之攒。本人認爲新會員國資格審査委員 

會亦需類似之授權。 

但 本 人 感 覺 如 目 前 再 作 討 論 ， 或 嫌 過 

遲 。 本 人 《 s 僅 促 請 本 理 事 會 之 各 委 員 會 注 

意，將來彼等對其決讒棻須較謹愼。 

Mr. PADILLA NERVO (墨西哥)：關於本理 

事會理事國所作之聲明，本人茲願略致數語。 

本人認爲審査委員會通過此等決議案， 

並未越櫂。該委員會诙其任務規定顯有審査 

申請書及向安全理事會提具報吿之責。所謂 

審査申請書考，自非謂僅審査業由祕書處提 

送之申請國來文。審査屮請書之意乃謂審査 

申請書實質，審査申請國之講求及有關中請 

書之事實。該委員會之任務爲對於一中請圃 

是否爲愛好和平之國家，是否確能並願意履 

行憲章所規定之義?务各層，向安全理事會提 

具 意 見 0 該 項 意 昆 自 可 由 安 全 理 事 會 否 決 

之。 

若謂該荽員會無此IT限，或謂該委員會 

超越其任務规定，則在憲章及讒事規則中均 

無理論之极據。該委員會負有查明事實之責 

任，該項情報必須得自有關國家或其他各國。 

若該委員會能接受或考慮其他國家自動 

提交該會之聲明書，則如謂該委員會無權向 

«>該國耍求關於某某問题之特殊情報，俾資 

闡明及決定意見，其說殊不合理，蓋各國自 

動供給之資料，雖不無有價値者，然或非該 

委員會所需耍者也。 

再者，本人認爲此問題不僅有關該委員 

會依其委任所賦有之權力，且亦牽涉聯合國 

其他會員圃之權利。吾人均知依憲章第四條 

關 於 一 國 之 加 入 聯 國 ， 其 判 斷 及 提 供 意 見 

之權操之於聯合國組織本身。若會員國之一 

在大會中有如是權利，一如法國代表所指明 

者 ， 則 此 國 亦 當 有 權 向 該 委 員 會 提 供 情 報 ， 

備其參考。 

該 委 員 會 固 不 必 根 據 各 該 意 見 擬 具 報 

吿，惟各國確有自動提交聲明之權，而該委 

員會亦有考廬該項聲明之權。 

本人並認爲如吾人採納一項程序，規定 

所有送至該委員會之情報，或該委員會所需 

耍之情報，必須先向安全理事會請汆，則事 

實 上 安 全 理 事 會 將 變 爲 一 蒐 取 情 報 之 承 轉 

機關。且安全理事會勢缀討論是否應將某項 

已收到之情報通知該委員會，或是否該委員 

會 不 應 獲 聞 是 項 事 實 ， 此 亦 決 非 吾 人 所 欲 

^̂ ^̂  0 

本人以爲俟該委員 i "已向安全理事會提 

具報吿以後，安全理事會始須加以核定，且 

依其認爲必耍之途徑加以利用。 

因此，本人認爲該兩決璣棻均屬有用， 

且該委員會於通過該兩決議案時，並未越權。 

主席：如別無欲發言者，本人將綜述此 

次之討論。 

本人認爲經就今日下午提出之各問題討 

論後，至少有一點已甚明顯，卽凡欲加入聯合 

國 各 國 政 府 之 申 請 書 ， 理 當 提 交 該 委 員 會 。 

此爲吾人數週前所通過決議案之原意；依照 

該決議案，申請書必須發交安全理事會全體 

理事國所派代表組成之委員會審査，並向安 

全理事會提出報吿。 

對於該委員會考盧任何申請國或聯^"國 

任何會員國關於該委員會奉命審査之申請書 

所提出之書面聲明，似無異議，至少無嚴重 

之異議。 

但對於該委員會是否可耍求會員國或申 



請 s 政府供給有關安全理事會中各申請案之 

情報一點，則意見似有出入。 

本 人 茲 擬 就 所 發 表 之 各 種 意 見 ， 試 覓 一 

共同之立塲。 

法國代表曾謂該委員會成立之初意爲審 

査 中 請 案 件 ， 故 自 嚴 格 之 法 律 觀 點 , ， 其 通 

過兩決遘案原屬無可如議。本人認爲此論至 

當。 

在一方面，吾人應注意，閼於此事有最 

後決定權者並非該委員會，而爲安全理事會。 

審査之事雖極困難，惟菩入對該委員會各代 

表之能力，具有深刻之信任，想來必能圓満 

完成其審査申請書之工作。 

另一方面，時間已極短促，如該委員會 

當前研究之問题，均須提交安全理事會，則 

不免有數日之稽延，理事會亦勢須將各問題 

重交該委員會，如此實徒費時間而已。該委 

員 & 任 期 郎 將 屆 満 ， 該 會 旣 璣 吾 人 之 充 分 信 

任，則吾人相信其必能慎重將事。此乃蘇聯 

代表演辭中之意見，本人亦樂表贊同。關於 

向一政府徵取情報及意見，或關於提交該委 

員 , 之 若 干 文 件 ， 其 中 涉 及 原 則 問 題 。 在 此 

榑情形下，該委員會自須愼重。但本人願指 

明，該委員會內代表隨時可向彼等所代表之 

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國請訓。且本人認爲彼等 

於絕對必要時可請求短期停會，俾便於彼等 

所主張之意見，獲得報導。 

目前旣無正式提讒修改該委員會通過之 

決議案者，本人茲建議請該委員會注意吾人 

適纔所作之討論，勸愼工作，並便吾人於所 

規定之時限内獲睹其報吿。 

對此提議若無反裔，卽作爲通過。 

Mr. GROMYKO(蘇聯）：本人並不堅持舉行 

表決，但願說明本人對此事仍維持原意。本 

人茲重申並不堅持舉行表決，並接受貴主席 

之提議0 

主席：余感謝蘇聯代表之聲明。 

埃及代表擬表示意見，茲於散會前請其 

發言。 

Mr. FAWZI (埃及）：關於本人演辭中之 

某段譯文，余有一簡略意見須加說明。傅譯 

員 似 曾 增 加 " 根 據 提 交 該 委 員 會 之 文 件 " 一 

語。本人並未提及任何文件。本人僅言及該 

委員會所奉委任之解釋。此其一。 

另一點有關貴主席適所提出之決議案.. . 

主 席 ： 本 人 謹 說 明 本 人 並 無 決 議 案 提 

出。 

Mr. FAWZI (埃及）：本人指貴主席適所言 

者 ， 無 論 貴 主 席 名 之 爲 何 物 。 本 人 所 欲 言 

者 ， 卽 吾 人 若 授 權 該 委 員 會 與 一 切 有 關 其 

工作之情報來源發生聯繫，則其權限可較明 

確。 

第三，於此事付表決時，本人欲保留本 

代表圑之意見，卽遇與本案不同之事件發生 

時，不得引本棻爲先例。 

主席：本人願向埃及代表中明，該委員 

會之兩決議案，並未引起任何反對之提；！， 

換 â 之 ， 迄 尙 無 人 要 求 安 全 理 事 會 以 其 他 

辦 法 代 替 該 兩 決 璣 案 ， 故 該 兩 案 今 已 成 立 ， 

且該委員會今後之討論，除須遵循今日辩論 

之內容外，應依照該兩決議案進行。 

是 故 ， 該 委 員 & 有 權 過 問 各 申 請 國 或 聯 

合國會員國政府依其決議案之規定所提供之 

任何情報。 

余覺吾人討論至此已吿一段落。 

旣無正式決璣案提交安全理事會，余意 

吾人不須舉行表決。 

Mr. FAWZI (埃及）：本人對於貴主席之解 

释自當樂予接受。 

(午後五時散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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